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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师发〔2019〕134 号 

 

关于印发《南宁师范大学党政机关 
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规定》的通知 

 
校内各单位：  

经学校党委常委会、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将《南宁师范

大学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附件：南宁师范大学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规定 

 

 

                                南宁师范大学 

                      2019 年 6 月 13 日        

 

 

 

                                                                         

 南宁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9 年 6月 13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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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师范大学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 
配置标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学校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办公设施配置的管

理，提高工作效率和设备利用率，根据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

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准的通知》（桂财资

〔2014〕10 号）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适用对象 

党政机关部门、教辅单位。 

第三条  配置范围 

本规定所称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是指各单位为履行职能需要而

配备的基本办公设施，不包括特殊需要的专业类办公设施。 

本规定常用办公设施分为办公家具、空调设备、办公自动化

设备三类。对未列入本规定的其他办公设施资产，应当按照与本

单位履行职能需要相适应，从严控制购置。 

第四条  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经费来源 

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经费由学校统一安排，列入年度预算。

在优先满足教学科研和学校基本建设等各项需求的前提下，视学

校财力状况适当安排常用办公设备经费。未列入年度预算的原则

上不予购置，特殊需求须经财务处落实经费后报学校分管领导批

准。 

第五条  党政机关常用办公设施配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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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作需要原则。对工作人员办公和业务所需的设备，以满

足工作需要、够用实用为基准。原则上只对新增加人员或因报损、

报废及淘汰等情况配备或补充办公设备。 

2．量力而行原则。根据学校财力，逐步改善，配备标准应“就

低不就高”。 

3．资源共享原则。对各单位、部门配置的办公设施，要实现

单位、部门内的资源共享、物尽其用，充分发挥设备的使用效能，

提高设备的使用率。 

第六条  办公设施使用期限。办公设施的使用年限按上级有

关文件设定的年限执行。但设备仍可满足使用要求的，原则上不

予办理报废。 

第七条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见附件 l。 

第八条  办公设施的购置程序 

新增行政管理人员的办公设施，凭人事处开具的调令或学校

任职聘用文件向国有资产管理处提出书面申请，由国有资产管理

处审核后按本文件标准配置；因报损、报废及淘汰需要补充的办

公设备，经国有资产管理处鉴定后，申购单位向国有资产管理处

提出书面申请，由国有资产管理处审核后按本文件标准配置；标

准以外或业务专用设备以及学校控购设施，由用户单位填写《南

宁师范大学常用办公设施申购表》（附件 2），在落实经费开支后报

学校领导批准方可采购。办公设施由国有资产管理处集中采购。 

第九条  办公设施的更新方式 



- 4 - 

1. 国有资产管理处根据设施购置需求，优先考虑调配闲置设

施使用，调配不了的再考虑新购。 

2. 提倡勤俭节约。未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办公设施，不予更

新；对于超过使用年限的设备，能用的要继续使用。 

3. 经批准更新的办公设施实行报废一件，更新一件的办法。 

4. 行政管理人员岗位变动，应保持办公设施现状，与继任者

及时办理移交手续，继任者不再配置新设施。除机构搬迁、工作

职能划并外，不得带走任何设施。 

5. 报废的办公设施统一由国有资产管理处按规定程序报审并

回收处置。 

6. 因减员闲置的办公设施，由使用部门通知国有资产管理处

回收调配。 

第十条  本规定由国有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1. 南宁师范大学党政机关人员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2. 南宁师范大学办公设施申购表 

 

 



附件 1： 

 

南宁师范大学党政机关人员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一、厅级领导干部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1 办公桌椅 5000 每人配置办公桌椅 1 套 

2 电脑 6000 每人配置普通台式办公电脑 1 台 

3 笔记本电脑 8000 每人配置 1 台 

4 打印机 2500 每人配置 A4/激光打印机 1 台 

5 电话机  每人配置 1 部 

6 传真机 2000 每人配置 1 台 

7 空调  每间配置 1 台 

8 沙发 5000 每人 1 套（含茶几） 

9 桌前椅 500 元/张 每人配置 2 张 

10 书柜 1500 元/组 每人配置 1 组 

11 文件柜 1000 元/个 每人配置 1 组 

二、处级领导干部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1 办公桌椅 3000 每人配置办公桌椅 1 套 

2 电脑 6000 每人配置普通台式办公电脑 1 台 

3 打印机 2500 每间配置 A4/激光打印机 1 台 

4 电话机  每间配置 1 部 



5 空调  每间配置 1 台 

6 沙发 2500 每间配置 1 套（含茶几） 

7 桌前椅 500 元/张 每人配置 2 张 

8 书柜 1500 元/组 每人配置 1 组 

9 文件柜 1000 元/组 每人配置 1 组 

  三、科级及科级以下人员常用办公设施配置标准 

序号 设备名称 
价格标准

（元） 
实物量标准 

1 办公桌椅 2500 每人配置办公桌椅 1 套 

2 电脑 6000 每人配置普通台式办公电脑 1 台 

3 打印机 2500 每间配置 A4/激光打印机 1 台 

4 电话机  每间配置 1 台 

5 空调  每间配置 1 台 

6 文件柜 1000 元/个 每间配置 2 组 

7 书柜 1500 元/组 每间配置 1 组 

注：1. 配置的价格标准参照自治区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

级行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准的通知》（桂财资〔2014〕

10 号）； 

2. 保密柜不固定配备，因工作需要，经学校领导审批后方

可购买； 

3. 空调的配置根据办公室面积而定，价格标准参照自治区

财政厅《关于印发自治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日常办公设施配置标

准的通知》（桂财资〔2014〕10 号）执行。 
 



附件 2： 

南宁师范大学办公设施申购表 

申购单位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申购

设备 

 

总价（元）  经费来源  

放置地点  

申购 

理由 

（含每种设备的购置原因、用途、必要性等） 

申购

单位

领导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国有资

产管理

处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校

领导

审批

意见 

 

 

 

签字：                       年    月    日 

注：此表只针对“标准以外或业务专用设备以及学校控购办公

设施”的申购，需申购单位自行落实经费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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